土地租赁合同
出租方（简称甲方）：吴丽娟、黄展鸿、黄展宏
承租方（简称乙方）：
见证方（简称丙方）：中山市阜沙镇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经甲、乙双方磋商确认，丙方见证，现就乙方租用甲方所属位于阜沙镇阜港西路一幅交通用途土地事宜达成一致，签订如下条款以供双方共同遵守执行：
1、 出租土地位置、用途及面积：
1、 出租土地位于五乡联围阜沙镇罗松村堤围段，土地使用证号：060098号。
2、 甲方租给乙方的土地用途为经营砂石土方堆放场（乙方实际经营前必需要自行取得相关许可文件）。
3、 出租土地的面积为6666.7平方米，折合10亩（以土地使用证面积计算）。
2、 租赁期限、租金标准及支付方式
1、租赁期限：租赁期为1年，从__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年____月____日止。
2、租金标准：土地年租金为肆拾捌万元整（￥480000），租金金额在本合同租赁期内不作调整。
3、自双方签订本合同起3天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合同押金伍万元整（￥50000），合同期满，如乙方无发生违约情况，由甲方不计利息在一个月内返还给乙方。
4、租金支付方式：自双方签订本合同起10天内，乙方向甲方一次性支付土地租金肆拾捌万元整（￥480000）。如乙方逾期三十天交纳租金，属乙方违约，甲方有权无条件收回该土地的使用权，并没收合同押金。
5、租赁期内，甲方出租给乙方的土地由乙方自行护理保护和维护，合同期满后土地按原状交还甲方使用。
三、甲、乙双方责任
1、甲方只负责将土地按现状出租予乙方使用，不对地块的具体使用作任何承诺，乙方对上述承租地块的使用必须符合国家、省、市的有关规定，且办理相应的许可证件，因乙方违规使用地块所导致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均由乙方自行承担，与甲方无关。
2、若乙方中标该交通用地的砂石堆放场经营管理权，所有的应缴费用均由乙方支付，与甲方无关。
3、乙方按合同约定向甲方支付租金后，甲方向其开具租金收据。若乙方需要开具相关税票，甲方给予配合，但所产生的租赁税费由乙方负责。
[bookmark: _GoBack]4、乙方在所租土地上产生的一切水、电费及税项、工商等相应费用均由乙方负责。乙方自主经营，在经营过程中，如出现任何人身安全及事故问题，由乙方承担一切法律和经济责任，甲方概不负责。
四、其他事项
1、在合同期内，如遇地震、战争、天灾等不可抗力的情况，或因国家、省、市主管部门规定不能再在该地块用作砂石堆放场经营使用，致使本合同无法继续执行的，双方不视为违约，甲方按乙方的实际经营时间计收租金，并向乙方退还合同押金。本合同到期后若因政策原因需短暂延长场地使用期限，延长的时间在3个月内的，乙方按同样租金标准，以实际使用时间向甲方交纳租金；若延长的时间超出3个月的，由甲乙双方按照国家政策重新协商租金计收标准。
2、在合同期内，丙方有义务监督甲乙双方严格执行本合同相关条款。若甲乙双方未能履行本合同约定的条款，除因上述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之外，均属违约。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由违约方承担，守约方除有权提前解除合同外，还可以向违约方收取违约金，属乙方违约的，甲方有权提前收回土地，已收取的合同押金不予退还， 
3、在合同期内，乙方要依法合规经营，自负盈亏，如中途转租，须经丙方书面同意后再由甲方与乙方办理相关手续。
4、合同期满后，乙方已投入的设备，可自行拆除，但不能挖走场地内所填的沙、石、泥土。
5、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丙方应协调甲乙双方及时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6、本合同一式六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两份，均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签字：                     乙方签字：

丙方签章：

签字日期：
